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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58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

488號

聯絡人：許家瑜

聯絡電話：23959825#3784

電子信箱：cylia1029@cdc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4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衛授疾字第109000554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貴局所詢居家檢疫者至庭院散步是否違反嚴重特殊傳染性

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5條第2項規定一事，復

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局本(109)年4月23日中市衛疾字第1090041686號函。

二、居家檢疫及居家隔離之目的，係為避免此類感染高風險對

象出入公共場所與同住者以外之人接觸，以降低傳播風

險，因此執行居家檢疫或居家隔離者，依規定除經獲准外

出就醫就診或奔喪、探病外，均不得離開住家或是指定檢

疫/隔離地點。

三、居家檢疫及居家隔離之住所範圍定義，係以住家（當戶）

之大門為界限，且他人無法隨意出入為原則（如住家圍牆

內之庭院、住家陽台等），倘至社區之會客大廳、公用電

梯、樓梯間、頂樓、中庭花園等公共空間，即可視為擅離

住所。至住家旁無圍牆之空地/田地/庭院等，即使屬自家

私人用地，如無法確保他人不能出入，即無法避免可能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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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播風險，爰出入上開地點建議視實際情況及具體違規情

節衡酌辦理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衛生局

副本：地方政府衛生局(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除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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